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約僱助理員甄選簡章    
 
一、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 

二、職稱及名額：約僱助理員正取1名；另視成績擇優備取2名，如正取人員未報到

或放棄(含3個月內離職)，依序遞補，候補期間3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

起算。 

三、工作地點：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1號)。 

四、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電子郵件送件不受理)，自即日起至110年10月25日(星               

期一)17時止(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以掛號或限時掛號郵寄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1號人事室收』，並請加註參加約僱約僱約僱約僱助助助助

理員理員理員理員甄選甄選甄選甄選)。 

五、僱用期間:自即日起至111年1月中旬止(本案為本校助理員請假所遺之職缺)，

如僱用原因消失、或服務不良時應即無條件解僱，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留任或任何救助。 

六、僱用報酬：約僱助理員250薪點【月薪折合新臺幣為31,175元】  

七、報名資格條件： 

(一)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

年)、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至28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僱用後發現其於任用

前已有本條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僱用)。 

(二)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尤

佳。 

(三)品行端正、勤奮負責、積極主動、無不良犯罪紀錄。 

(四)熟悉電腦文書處理操作，且對教學業務具學習意願及興趣者。 

八、工作項目： 

(一)總務處業務： 

1.辦理公文收文、分文和發文等文書處理協助事項。 

2.辦理交通補助費核計及勞保、勞退、健保業務。 

3.協助會議召開紀錄和教職員桌上名牌暨會議桌牌製作。 

4.製作公告、海報、請柬、賀卡、謝函等。 

5.辦理公物報修暨公物損壞賠償處理。 

6.製作裝訂各種表格、紀錄簿冊等。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九、報名應繳表件、證件影本(請用 A4紙張影印依序裝訂)。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二)畢業證書。 

(三)完成服兵役義務證明文件影本(女性免繳)。 



(四)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檢附相關經歷證件或離職證

明書。 

(五)甄選報名表(含切結)、簡歷格式如後附件1.2。 

十、甄選日期及方式： 

    資料初審通過者本校將依工作需求依工作需求依工作需求依工作需求擇優通知參加複審(公文電腦實作能力上機

測驗及口試)；初審未通過者，將不另行通知及退件；資料未備齊全者，恕不

受理。 

(一)複審甄選日期：由本校另行電話通知，逾時報到以棄權論，不得參加應試。 

(二)複審方式： 

1.公文電腦實作能力上機測驗。 

2.口試約10至15分鐘。依專業知識、儀容舉止、表達能力、工作理念、服務熱

忱、溝通協調能力等項評定成績。 

3.錄取方式：公文電腦實作能力上機測驗成績須達80分以上，依口試成績決定 

                錄取順序；當應試人員資格、條件、能力不符本校需求，本校可 

斟酌情況錄取從缺，並重新辦理甄選。  

十一、甄選結果： 

  (一)錄取榜單將公布於本校網站，並以電話通知正取人員。 

  (二)正取錄取人員應於本校通知之日上午8時起攜帶相關證件至本校人事室辦理

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並由備取人員遞補。 

十二、本公告未盡事宜，依行政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十三、如有疑問歡迎電話洽詢總務處蔡主任，聯絡電話：02-2593-1951#130。 

 

 

 

 

 

 

 

 

 

 

 

 

 

 

 

 



※※※  附則： 

(一)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或錄取資格，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二)凡具有國外學歷證明者，需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文件始得報名。 

(三)錄取人員應接受本校向警察局申請查閱其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如 

    經查閱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者，其錄取資格應予取消，由備取人員依 

    序遞補，當事人不得異議。 

(四)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經臺北市政府公告停止上班時，上述日程順 

    延一日，本校不另作變更之通知，應考者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五)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或適時於本校網站公告補充之。 

 

※※※  相關法規：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條文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 

  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條文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 

      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 

      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 (構) 人員及組織 

  政黨。 

    

    

    

    

    


